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郑钟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科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伟琪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总资产

（

元

） １，８８６，５５３，３７３．３６ １，８６７，８９８，２６７．２５ １．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５５３，２４６，４４６．３５ １，５３６，３３５，３６３．９８ １．１０％

股本

（

股

） ２５５，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５，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６．０９ ６．０２ １．１６％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０９，０９１，０７４．８３ ２５８，２０７，８９７．８０ １９．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６，９１１，０８２．３６ １０，５６７，８３０．３４ ６０．０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３，５０９，３５５．３２ －６７，０３９，６８８．９７ １３５．０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９ －０．３０ １３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５ ４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５ ４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９％ １．０４％ ０．０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１％ １．０５％ －０．０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６１６，７９５．８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２，１８２．１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６．０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１５，４５４．５０

合计

１，２８３，５０７．４４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１，７８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郑钟南

３９，８４７，７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许贝娜

４，２３７，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招商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５０，９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郑巧娇

６７５，８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国都证券

－

建行

－

国都安心成长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６２９，１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四川孚和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２，５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沈月芬

５０１，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谷勇

４４２，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姜凤伶

４０１，０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常双军

３７３，６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

３５

，

３２３

，

６２９．２２

元

，

较期初余额增加

１１

，

６３５

，

６２１．７８

元

，

增幅为

４９．１２％

，

主要系本期货款

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的方式有所增加所致

。

２

、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

３５

，

０８７

，

６４５．７５

元

，

较期初余额增加

１４

，

３３５

，

８５４．１９

元

，

增幅为

６９．０８％

，

主要系增加新能

源

、

船用及变频节能特种电缆工程项目建设所致

。

３

、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

－２８

，

８２６

，

１５０．８４

元

，

较期初余额减少

１１

，

３７２

，

５３８．４８

元

，

减幅为

６５．１６％

，

主要系公司按

期支付了相关税费以及根据合同订单采购原料相应增加增值税的留抵所致

。

４

、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

６

，

２７７

，

０８９．９６

元

，

较期初增加

５

，

１９９

，

１３４．７６

元

，

增幅为

４８２．３１％

，

主要是收取新能源

、

船用及变频节能特种电缆项目工程总承包的履约保证金

。

５

、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发生额

３０５

，

０６８．０８

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１２

，

０１７．２９

元

，

增幅为

５８．０２％

，

主要系随销售

的增长相应增加应缴的税费

。

６

、

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

３９７

，

１０３．７３

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

，

５５０

，

２１９．５８

元

，

减幅为

７９．６１％

，

主要系暂时闲置的

增发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相应减少了银行贷款费用所致

。

７

、

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

１

，

７０２

，

２０５．４４

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

，

４６８

，

４８１．００

元

，

增幅为

６２８．３０％

，

主要系公司

当期取得政府财政补贴所致

。

８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期为

１６

，

９１１

，

０８２．３７

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

，

３４３

，

２５２．０３

元

，

增幅为

６０．０２％

，

主要系本期销售的增加相应带动利润的增长所致

。

９

、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３

，

５０９

，

３５５．３２

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９０

，

５４９

，

０４４．２９

元

，

增幅为

１３５．０７％

，

主要系本期加紧催收货款

，

资金回笼到位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

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郑

钟南及其关联股

东郑巧娇

、

许贝

娜

、

章先杰

；．

公司

其他股东李先

飞

、

许锡雄

、

陈琼

辉

１．

公司控股股东郑钟南及其

关联股东郑巧娇

、

许贝娜

、

章先杰承诺

：

自本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Ａ

股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其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报告期内

，

公司

、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董

事

、

高级管理人员均严格遵守了上述承

诺

。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变动

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

为

：

０．００％ ～～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９，１８９，７０４．０８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董事会关于业绩变动

、

亏损

、

扭亏为盈的原因说明

。

如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

不确定因素

，

应当予以声明并对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合理分析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２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南洋超高压电缆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形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实际表决的董事

９

名。郑钟

南董事长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广

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在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继续以

１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

金净额的比例为

２５．１７％

，从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在补充资金到期

日之前，公司承诺将该部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风险投资。

该决定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 保荐人出具的核查同意意见，独立董事、监

事会发表的同意意见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地点：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区永丰路

１９

号四楼会议室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２

：

００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２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８６５

号文《关于核准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南洋股份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８６３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４．５８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１

，

７４２．５４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

，

００８．８６３

万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９

，

７３３．６７７

万元。 以上增发新股发行的募集资金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广会所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００５２２００２０

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闲置的

１

亿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不超过六个月。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的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

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归还公告》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扩大生产销售规模，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

下，公司拟继续使用

１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该款项到期后，将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的正常

进行。

二、董事会决议情况

南洋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审议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额度为

１

亿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２５．１７％

，使用期限

自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 此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将为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提供了支持，同时又为公司节约了财务费用。

公司承诺于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

６

个月内归还本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风险投资。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风险投资。

如果因项目建设进程加快，需提前使用已经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司负责将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的闲置募集资金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确保募投项目顺利推进。由此形成的流动资金缺口由公司

通过增加银行借款或其他方式自行解决。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对《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进

行了表决，发表意见如下：

同意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１

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

月，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公司将负责将该部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该决定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节约财务费用。本议案

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 公司董事会做出的关于继续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决定是符合公司

实际的。 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继续以

１

亿元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２５．１７％

，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补充流动资金

到期日之前，公司将负责将该部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该决定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

效率，节约财务费用。

该项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遵循了公开和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

益。 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五、保荐人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赫涛、叶勇发表意见如下：

南洋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３９７

，

３３６

，

７７０．００

元。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该议案，为公司生产经营资金

周转提供支持，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公司拟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继续使用部分募

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额度为

１

亿元，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

经核查，我司认为，由于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是逐步开展的，南洋股份本次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短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提供网络投

票表决方式。公司该项议案在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保荐人出具的核查同

意意见，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的同意意见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２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发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地点：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区永丰路

１９

号四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日期与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

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深交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通过

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和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

三、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５

：

３０

２

、登记地点：广东省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

１

号，董事会秘书办会务组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

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下午

５

：

３０

点前送达或传

真至公司）。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２１２

；投票简称：南洋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指令；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本次会议的唯一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

《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

的议案

１．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

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

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

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

３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曾理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４－８６３３２１８８

传 真：

０７５４－８６３３２１８８

地 址：广东省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

１

号

邮 编：

５１５０４１

２

、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

２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女士

／

先生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授权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序 号 议 案 内 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的

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持股数量： 股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１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２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午

８

：

００

在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南洋超高压电缆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现场表决的形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全体监事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以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并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关于公司拟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

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补

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公司将负责将该部分资金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该决定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

效率，节约财务费用。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提供网络投票方式表决。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２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 全体董事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第

一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陈顺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杨成成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沈红霞

公司负责人陈顺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成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沈红霞声明：保证本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３，６５５，８４８，０８３．７０ ３，６３８，８１１，２８８．６４ ０．４７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９５９，４０２，７１２．７３ ９３７，６１６，５６７．５３ ２．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５５ ２．４９ ２．４１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９，３３９，４８３．２５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６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１，７８６，１４５．２０ ２１，７８６，１４５．２０ －１８．４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０．０６ －１８．４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４ ８．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０．０６ －１８．４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３０ ２．３０

减少

０．７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１５ ２．１５

减少

０．０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９２０．４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８９０，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０，５５４．１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７９，９０８．４３

合计

１，４３９，７２５．２７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３２，７７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种类

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

２１，７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２１，６５８，２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９７７，４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东海证券

－

建行

－

东风

３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５，４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杭州股权管理中心

４，６５０，２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杭州企业产权交易所

３，８６１，８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中都投资有限公司

２，７２４，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点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１４２，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裕

３０

号

１，６８８，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杭州西子新型门窗有限公司

１，６４４，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预付款项

１１

，

２５０

，

２６１．００ ３

，

９９９

，

７２０．８４ ７

，

２５０

，

５４０．１６ １８１．２８

其他应收款

３

，

０５７

，

８０８．４７ ２

，

２１３

，

３１５．４９ ８４４

，

４９２．９８ ３８．１６

在建工程

２９

，

５９１

，

４０９．４５ １８

，

６６６

，

９８１．３３ １０

，

９２４

，

４２８．１２ ５８．５２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

，

３１１

，

８３１．５８ ７

，

５５０

，

１７４．２４ －３

，

２３８

，

３４２．６６ －４２．８９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５

，

６５９

，

８４４．１５ ２９

，

７７７

，

１５６．６４ －１４

，

１１７

，

３１２．４９ －４７．４１

应交税费

２

，

６７０

，

０６９．７０ １７

，

５６７

，

００７．８９ －１４

，

８９６

，

９３８．１９ －８４．８０

专项应付款

０．００ １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

）、预付账款增加，主要系公司下属百货大楼进货预付款增加；

（

２

）、其他应收款增加，主要系代垫款增加；

（

３

）、在建工程增加，主要系百货大楼北楼加层项目工程款投入增加；

（

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主要系本期发放

２０１０

年计提的年终奖金，相应调减递延所得税资产；

（

５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系本期发放

２０１０

年计提的年终奖；

（

６

）、应交税费减少，主要系本期百货业应交增值税较期初减少；

（

７

）、专项应付款减少，主要系本期转营业外收入。

２

、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５

，

９３１

，

０３７．３６ ４

，

４６２

，

６１３．７５ １

，

４６８

，

４２３．６１ ３２．９１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６３

，

３９０．７５ －６５９

，

７１１．５９ ９２３

，

１０２．３４

不适用

投资收益

０．００ ９

，

３１６

，

６３５．３２ －９

，

３１６

，

６３５．３２ －１００．００

营业外收入

１

，

９２０

，

５５４．１０ １６６

，

１６３．７０ １

，

７５４

，

３９０．４０ １

，

０５５．８２

营业外支出

３６６

，

１３５．０５ －４３６

，

５１７．４２ ８０２

，

６５２．４７

不适用

（

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主要系本期黄金首饰收入增加导致消费税增加；

（

２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系本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

（

３

）、投资收益减少，主要系本期没有对外投资；

（

４

）、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系本期专项应付款转入；

（

５

）、营业外支出增加，主要系去年同期有减免以前年度的水利建设专项基金；

３

、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９，３３９，４８３．２５ －８１０，２６６，７１４．９１ ７５０，９２７，２３１．６６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７７４，９８３．１２ ２，４７４，１９２．６８ －１８，２４９，１７５．８０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８７５，２８３．６８ ７７４，０６６，８１８．８９ －７５６，１９１，５３５．２１ －９７．６９

（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去年同期有支付部分土地出让金；

（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本期支付百货大楼北楼加层项目工程款；

（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本期新增借款比去年同期减少。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公司与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泰百货）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公司杭州百

货大楼、杭州百货大楼家电商场、计算机分公司、（杭州）百货大楼维修公司及杭州百大广告公司（不含该公司

对外投资的企业）委托给银泰百货管理，管理期限自

２００８

月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８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共

２０

个管理年度。 委托

管理合同内容详见

２００７

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第十三条

＂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的非调整事项

＂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公司与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签署《委托管理协议补充协议（一）》，主要内容包括调整管

理年度时间区间、增加委托管理范围等事项。 合同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７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该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公司与浙江银泰百货有限公司签署《杭州百货大楼北楼加层施工影响补偿协议》，主要内

容包括装修费用补偿、暂停营业的利润损失补偿等。 合同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本报告期内委托管理分公司

－

杭州百货大楼和杭州百大广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４

，

８２１．８３

万元，利润

２

，

８４２．２３５

万元，按照委托管理协议计提本期基本管理费

６９６．４４

万元，计提上一管理年度基本管理费

５０２．１３

万元

（其中补提报表收入基本管理费

４０１．１２

万元，根据《委托管理协议补充协议（一）》补提

Ｈ＆Ｍ

基本管理费

８５．５２

万

元，根据《杭州百货大楼北楼加层施工影响补偿协议》补提基本管理费

１５．４９

万元）。 计提上一管理年度超额管

理费

５９．６５

万元，

３

月份超额管理费

３２．４３

万元， 截至报告披露日， 基本管理费

１

，

１９８．５７

万元已全额支付给受托

方。 超额管理费

５９．６５

万元尚未支付给受托方，

３

月份超额管理费纳入新一管理年度清算。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与浙江天元玉典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元玉典

＂

）签署《租赁合同》，公司将位

于杭州大酒店一楼建筑面积

３９７

平方米的房产出租给天元玉典作经营珠宝玉器及高端洋服用途。租赁期限为

９

年，租金合计为

１５０

万元

／

年，前三年租金维持不变，从第四年开始按上一租赁年度标准递增

２％

，以此类推。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司及子公司杭州百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杭州百大置业

＂

）分别与西子联合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子联合

＂

）签署《房屋租赁合同》。 公司及子公司杭州百大置业向西子联合租赁建筑

面积为

１８８０

㎡的物业作为办公场所，租赁期限为六年，租赁价格为人民币

２．５６５

元

／

天

／

㎡，自租期开始之日起，

租赁期内每三年递增

８％

，一直到租赁期限届满为止。

合同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该事项已经公司六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城东支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 合同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了抵押合同、借款合同。 合同内容详见刊登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司（含子公司）与杭州优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优迈科技

＂

）签订《租赁合同》。

公司（含子公司）向优迈科技租赁总计建筑面积为

１２０００

㎡的物业作为酒店经营场所。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该事项已经公司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天水支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 合同内容详见

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承诺所持百大集团股票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２９９

，

９９９

股。 西子联合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

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２％

（含本次已增持部分股份）。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西子联合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

完毕，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２

，

８５７

，

３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６％

。 本次增

持完成后，西子联合共持有

１３４

，

２７６

，

５８２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６９％

。 西子联合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

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股东西子联合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２７

号《关于核准豁免西子联合控

股有限公司要约收购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

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周四）收盘，控股股东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１３４

，

２７６

，

５８２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６９％

。 报告期内，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未减持所持股份。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无现金分红方案。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顺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６５

股票简称：百大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７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本次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

式，应参加表决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

９

人。 会议符合法定人数和程序，并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公司《应对突发事件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确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考核奖金

二部分构成。 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奖金基数为

２３３

万元，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可根据各绩效考核目

标的完成情况，上调或下调绩效考核奖金基数的

１５％

。 董事长应明确公司管理层各人员职责，确定各管理人

员的考核目标。根据上述考核方法计算、确定的绩效考核奖金数额，考虑各位高管人员的工作量及贡献，由董

事长提出分配方案建议，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批准后发放。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长薪酬方案》，确定董事长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考核奖金二部分构成，

并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长基本薪酬

１０８

万， 绩效考核奖金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长薪酬方案》进行年度考核后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审议通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股东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提名陈顺华先生、陈夏鑫先生、刘吉瑞先生、成谦女士、何美云女士、李

喜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公司董事会提名王天飞先生、孙文秋先生、陈劲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附：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天飞，男，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职称。曾任中国工商银行长春市分行南广场办事处团

总支书记、综合科副科长；长春金融管理干部学院教务科科长、基础部教员；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团委书

记、行长秘书、秘书科长、房地产信贷处处长助理；浙江工商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浙江金通财产租赁公

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股权部副部长、投行部部长；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业务部总经理。 现任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孙文秋，男，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职称。 曾任南京兵工物资管理学校教师；上海财经大

学教师；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经理、经理、证券事务部经理、副总会计师、总会计

师。 现任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陈劲，男，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出生，管理学博士学历，教授职称。 曾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现任浙江大

学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竺可桢学院常务副院长；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陈顺华，男，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职称。 曾任浙江广播电视学校财务科长；浙

江广播电视工程公司办公室主任、财务部经理；浙江省广播电视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绿城房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执行总经理；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营运总裁；现任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

陈夏鑫，男，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出生，硕士学位，经济师职称。 曾任杭州西子电梯厂安装公司经理；杭州西子电梯

厂常务副厂长；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总裁。 现任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董事长；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

司总裁；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刘吉瑞，男，

１９５４

年

１１

月出生，硕士学位，研究员职称。 曾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

究员；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浙江天桥国际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浙江天堂硅谷创业投资公司副总

经理；菲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首席经济学家；浙江方向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成谦，女，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出生，硕士学位，会计师职称。 曾任西子电梯厂办公室副主任；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

公司采购部部长、人事部部长、财务部计划与分析经理；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助理执行官。现任西子联合控

股有限公司副总裁；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何美云，女，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职称。 曾任杭州商业学校团委书记。

１９９２

年调入百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担任公司证券部经理，投资发展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李喜刚，男，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出生，硕士学位，经济师职称。曾任浙江省工商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营业部总经

理、杭州武林营业部总经理；天和证券经纪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总经理；浙商银行监事长。现任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王天飞、孙文秋、陈劲为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

书面同意出任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

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

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

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

人在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孙文秋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高级会计师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

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陈劲，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百

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

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百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

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

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

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劲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孙文秋，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

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百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高级会计师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

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

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

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孙文秋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王天飞，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

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百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

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

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

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天飞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６５

股票简称：百大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１－ ００８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 本次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

式，应参加表决

５

人，实际参加表决

５

人。 会议符合法定人数和程序，并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１

、公司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

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审议通过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股东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提名沈慧芬女士、吴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股东监事候选人的简历如下：

沈慧芬，女，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出生，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 曾任浙江高等经济专科学校（现嘉兴学院）助教，浙

江丝绸工学院（现浙江理工大学）讲师，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财务分析及对外事务经理，杭州施威特克电

源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副总经理，伊顿电源质量（中国区）财务总监，伊顿电源质量（北亚区）财务总监，西子

联合控股有限公司财政部部长兼风险控制及现金管理部总经理，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西子联合

控股有限公司财务二部部长，现任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吴华，女，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出生，学士学位。 曾任杭州塑料工业公司翻译；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总裁秘书、

总裁办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人事行政部部长，现任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工会主席。

特此公告。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６５

股票简称：百大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１－ ００９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周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

（二）会议签到时间：

１３

：

３０

—

１３

：

５０

；

（三）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

５４６

号杭州大酒店

８

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六）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周五）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 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二〇一〇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二〇一〇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二〇一〇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４

、审议公司《二〇一〇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公司《二〇一〇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审议公司《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提案》；

７

、审议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８

、审议公司《关于授权董事会土地储备投资额度及对项目公司投资额度的提案》；

９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长薪酬方案》；

１０

、审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案》；

１１

、审议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案》。

审议上述事项的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六届十三次监事会决议公告，以及六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六届十

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已分别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４

月

２９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三、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请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或法人单位证明（代理人持本人

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和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１８

日的

９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

５４６

号公司

７

楼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５８２３０１６

传真：

０５７１

—

８５１５０５８６

联系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

５４６

号公司

７

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３１０００６

联系人：徐强、方颖

（二）会议费用

会期半天，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

会，特授权如下：

一、对议案的表决指示：

１

、审议公司《二〇一〇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审议公司《二〇一〇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审议公司《二〇一〇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４

、审议公司《二〇一〇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５

、审议公司《二〇一〇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６

、审议公司《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提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７

、审议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８

、审议公司《关于授权董事会土地储备投资额度及对项目公司投资额度的提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９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长薪酬方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０

、审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１

、审议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二、本单位（本人）对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

□

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须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

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请填写法人资格证号）：

股东帐号：

持有股数： 股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2011年4月29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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